
《安徽省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印发

2025年，我省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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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 12日，农民在安徽省全

椒县一家农机公司选购农机。早

春时节，农民纷纷开展春耕备耕各

项工作，为新一年的农业生产打好

基础。 ■ 新华社发 沈果/摄

选购农机备春耕

图说图说

皖北六市细颗粒物降幅高于全省平均
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方面，规划提出，坚持分

区施策，加强污染协同控制。到2025年，已达标城市（芜湖市、

宣城市、黄山市、池州市、铜陵市）空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；皖

北六市（淮北市、淮南市、亳州市、蚌埠市、阜阳市、宿州市）细

颗粒物（PM2.5）降幅高于全省平均；其余城市（合肥市、安庆

市、马鞍山市、六安市、滁州市）细颗粒物（PM2.5）达标。开展

城市、省级交界市县重污染天气成因及污染物来源精准分析。

加快实施城乡供水以地表水替换地下水水源，推进城乡供

水一体化。到2025年，设区市实现市级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

源全覆盖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稳步提升。

全省天然气消费量力争达到120亿方
规划提出，持续推动产业结构、能源结构、交通运输结构

调整。强化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，严格控制能耗强

度，有效控制能源消费增量，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。

完成30万千瓦及以上热电联产机组供热半径15公里范围内

燃煤锅炉和低效燃煤热电关停整合。到2025年，完成国家对

全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要求。

与此同时，系统提升清洁低碳能源比例，积极扩大天然气

利用，推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，有序发展生物质能和其他

新能源，壮大清洁能源产业，推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。扩

大利用区外可再生能源来电规模，推行清洁低碳电力调度，对

清洁电力给予优先上网、优先购电，提升清洁电力消纳能力。

积极推进煤电深度调峰改造，加快宁国、金寨、岳西、石

台、霍山等抽水蓄能电站建设，建立调峰互济机制，积极鼓励

电化学储能、压缩空气储能等先进储能技术研究和应用。到

2025年，全省天然气消费量力争达到120亿立方米左右，全省

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提高至40%。

所有设区城市在2023年底前
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80%以上

规划提出，科学有序发展城市轨道交通，加快提高公共车

辆中新能源汽车占比，突出抓好公交、出租、市政车辆、城市物

流等行业及机关单位的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工作，所有设区

城市在2023年底前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80%以上。加快加

气站、充电站（桩）等配套设施建设，满足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

车发展需求。

在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方面，加快整合归并优化各类自然保

护地，创建黄山国家公园。加快自然保护地间的生态廊道建设，

实现有效连通，保持自然生态原真性和自然文化遗产完整性。

星报讯（记者 徐越蔷） 日前，安徽省

生态环境厅公布1月地级城市集中式生活

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。1月，全省16个地

级城市共监测41个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

水水源，其中地表水水源29个、地下水水

源12个。监测显示，全省地级城市集中式

生活饮用水水源取水总量为12821.63万

吨 ，达 标 水 量 12296.63 万 吨 ，达 标 率

95.9%。

29个地表水水源地中有1个水源地超

标，超标项目为锰。12个地下水水源地中

有1个水源地超标，超标项目为氟化物和

钠。阜阳市三水厂水源受上游来水影响锰

超标0.2倍，亳州涡北水厂水源地受地质原

因影响氟化物和钠分别超标0.2和0.8倍。

据悉，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，是指进

入输水管网送到用户的和具有一定取水规

模（供水人口一般大于1000 人）的在用、备

用和规划水源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和

饮用水的区别：饮用水水源为原水，居民饮

用水为末梢水，水源水经自来水厂净化处

理达到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的要求后，

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为饮用水。

星报讯（记者 马冰璐） 2022年2月14

日0～24时，安徽省报告无新增确诊病例，

无新增疑似病例，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

（境外输入）。

截至2月14日24时，安徽省累计报告

本地确诊病例1002例，累计治愈出院996

例；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7例，治愈

出院7例；累计报告医学观察34350人，尚

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75人。

截至2月14日24时，安徽省尚在医学

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1例（境外输入）。

星报讯（记者 马冰璐） 2月15日，记者获悉，安徽省司法

厅发布《安徽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》等法规的废止草案，面向

社会公开征求公众意见。

记者了解到，关于废止《安徽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》等法

规的决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中显示，为了适应我省经济社会

发展要求，根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统一部署，经对全省

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集中清理，现决定废止下列法规：一、

《安徽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》（1996年12月31日安徽省第八届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）。二、《安徽

省村内兴办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条例》（2002 年 11 月 30 日

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

过）。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据了解，《安徽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

自1997年2月1日起施行。但是自2000年起，国家开始推行

农村税费改革，取消乡统筹、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

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和集资，取消屠宰税，取消统

一规定的劳动义务工，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，改革村

提留征收使用办法。2006年1月1日起，国家又废止《农业税

条例》。《条例》的主要规定已经过时，不再适用，为适应农村税

费改革需要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，有必要废止该《条例》。

《安徽省村内兴办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条例》（以下简

称《条例》）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。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发

展水平不断提高、筹资筹劳标准较低、筹资筹劳集体决定困难

等原因，《条例》规定的村民筹资筹劳兴办村内集体公益事业的

情形较少出现，大多数村庄多年来未实施过筹资筹劳活动。

2021年6月1日起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施行，要

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保障用于乡村振兴的财政投入，

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、总量持续增加、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

适应。鉴于此，《条例》规定的调整对象基本消失，村内兴办集体

公益事业不再通过村民筹资筹劳解决，有必要废止该《条例》。

社会公众可以在司法厅官网提交修改意见，也可以通过信函

将书面意见寄至合肥市蜀山区清溪路100号省司法厅立法一处

（邮政编码：230031）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：sftlfych@

163.com。征求意见时间自2022年2月14日至3月13日止。

1月份安徽地级城市集中式
生活饮用水水源达标率95.9%

安徽新增1例
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

公开征询意见！
安徽拟废止《安徽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》等法规

日前，《安徽省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印发。该规

划提出，到2025年，逐步形成“绿色、共享、高效、低耗”的生产

生活方式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，全省细颗粒物（PM2.5）

浓度总体达标，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，优良天数比率进一步提

升；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，水生态功能初步恢复，基本消除劣

V类断面和城市黑臭水体。 ■ 记者 徐越蔷


